
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

新校区医务室托管服务竞争性磋商公告

一、采购人：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

地址：聊城市

联系人：王主任

联系方式：0635-8286937

采购代理机构名称：山东鹏程招标有限公司

地址：聊城市清泽路现代明珠广场 C座 9层

联系人：刘凡

联系方式：0635-8665999

二、采购项目名称：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新校区医务室托管服务

采购项目编号：SDPC-FW-2024056

采购项目情况：

采购内容 供应商资格要求 预算金额

山东省聊城第一

中学新校区医务

室托管服务

（1）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；

（2）供应商应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医疗机构；

（3）供应商须具有国家颁发的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等

医疗行业相关执照；

（4）具有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人员、设备等专业能力，3名

医务人员必须具有医师资格证和执业证、2名护士资格证和

执业证等相关证件，执业医师必须具有三年以上行医工作经

历；

（5）简要技术要求/采购项目的性质：符合现行国家、地方

强制性、行业性等相关规范和要求

（6）本次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名。

21 万元

三、投标报名及磋商文件的获取

1、时间：2024 年 08 月 03 日 09 时 00 分至 2024 年 08 月 09 日 17 时 00 分（北



京时间，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
2、报名方式：现场报名

报名资料：①营业执照副本；②2023 年度至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日依法缴纳

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；依法免税的，应提供相应

文件证明其依法免税；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险的，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

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险③参加本次采购活动近 3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

记录的书面声明；④投标单位法定代表人证明（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

公章）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（附法定代表人及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

公章）；⑤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授予的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；以上所需证件均须

提供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二套，证件不齐或证件无效者恕不接待。

注：获取文件时的资料查验不代表资格审查的最终通过或合格，供应商最终资格

的确认以磋商小组组织的资格后审为准。

四、公告期限：2024 年 08 月 03 日至 2024 年 08 月 09 日

五、递交响应文件时间及地点

1.时间：2024 年 08 月 13 日 14 时 30 分至 2024 年 08 月 13 日 15 时 00 分（北京

时间）

2.地点：聊城市清泽路现代明珠广场 C座 9层。

六、磋商（开启）时间及地点

1.时间：2024 年 08 月 13 日 15 时 00 分（北京时间）

2.地点：聊城市清泽路现代明珠广场 C座 9层。

七、发布公告的媒介

本次磋商公告在中国政府采购网上发布。

2024 年 08 月 0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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